
受理通信申請案件標準作業流程 

 

一、辦理依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受理通信申請土

地登記及地籍謄本實施要點 

二、辦理單位：第一課。 

三、適用項目： 

(一) 住址變更登記。  

(二) 更名登記（戶籍資料記載姓名變更者為限）。  

(三) 地目變更登記（都市計畫編定為建築用地並變更為「建」地

目者為限）。  

(四) 塗銷地目登記。  

(五) 抵押權全部塗銷登記（限抵押權人為金融機關者）。  

(六) 書狀換給登記（含加註書狀登記）。  

(七) 門牌整編登記。  

(八) 更正登記（限戶籍資料記載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統一編

號、門牌及住址等錯誤，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  

以上各項目登記免納登記費，但非因行政機關之行政措施所為之

變更或依職權逕行變更，致權利內容有異動須重新列印書狀者，

仍應由申請人繳納書狀工本費。  

四、作業流程： 

(一) 申請人已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且備齊相關文件者，應由郵

件收發人員逕交由案件收件人員確認登記案件類型屬前揭

項目後辦理收件。 

(二) 如申請人係以書函敘明申請案件項目，而未填具土地登記

申請書者，應分發審查或校對人員代為填寫（除抵押權塗

銷登記外）後，裝訂相關文件及書函影本、登記申請書，

填寫收件簿，俟業務主管核章後，交由案件收件人員辦理

收件，原申請書函正本以公文存查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3條規定程序辦理：1.收件。2.計收規費。3.審查。4.登

簿。5.繕發書狀。6異動整理。7.歸檔。 



(三) 地政事務所於登記完畢後，應將書狀等證件用雙掛號寄還

申請人。 

(四) 地政事務所應設置人民通信申請案件收件簿，詳實填載，

指派專人按日將處理完畢之案件掛號寄回，並應將掛號收

據貼附於申請書背面，以備查考；承辦人員應定期將收件

簿送陳業務主管（課長）核閱。   

 

附受理通信申請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受理通信申請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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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給審查或校對人員代為填寫登記申請

書，並將相關文件一併裝訂製案。 

填具「登記案件（囑託、逕為登記）核

章登記收件簿」 

課長核章 

用印人員於登記申請書蓋印信 

收件「收件人員一併填寫（管理通信申請案件收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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